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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一煒
電話：(08)7320415#3659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a33015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68541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4809567_11268541200_1_4809567_11268541200_4.odt、

4809567_11268541200_1_4809567_11268541200_5.pdf)

主旨：本縣辦理「112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

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-國民教育輔導團生活課程輔導小組-

子計畫3【生活課程素養導向教學融入安全教育議題案例

徵稿】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112年11月21日屏牡高小總字

第1120100139號函辦理。

二、辦理日期：即日起至113年1月31日止。

三、參加對象：本縣各公、私立國民小學教師（18班以上學校

需送一份教案，18班以下學校請鼓勵教師踴躍報名參

加）。

四、徵稿計畫內容簡述如下：

(一)評選結果、錄取名額及獎勵方式：

１、第一名錄取1名、每名作者嘉獎二次。

２、第二名錄取2名、每名作者嘉獎一次。

３、第三名錄取5名、每名作者獎狀一紙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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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附則：獎勵名額得視報名件數及成績酌予調整。

(二)參賽規則：

１、為整理及後續印製專輯之需要，各校送件作品一律以

「A4紙張」印製，規格不符者，不列入評審及各校送

件統計。

２、各校作品於紙本送件時一併將相關「電子檔」E-Mail

至承辦人信箱（E-Mail：lwj5426@gmail.com），電子

檔規範如下：

(１)Email寄件主旨請填寫:「屏東縣OO國民小學112學

年度生活課程案例徵稿作品」，作品檔名請以「校

名-主題」命名。

(２)每份作品提交書面資料(附件一、二)(壹式四份)，

報名表及授權書(附件三、四)(壹式一份)，連同

「電子檔」（含附件一~四）乙份，免備文逕送承

辦學校（本縣牡丹鄉高士國小羅婉容主任收）。

(３)紙本郵寄地址：94592屏東牡丹鄉高士村高士路29

號。(請註明：生活課程教案甄選)。

３、得獎作品由生活課程輔導團彙整刊載於輔導團專屬網

站。

五、倘有相關疑問，請洽高士國小教導主任羅婉容（聯絡電

話：08-8810246轉12）。

六、檢附「112年生活課程素養導向教學融入安全育議題案例徵

稿」實施計畫及相關空白附件檔案各1份。

正本：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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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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